
江苏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
专接本
”

学校、学生、家长三方协议书

学校 :

学生 :

家长 :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根据 《关于在全省普通高校中开展在籍专科学生接读自学考试本科工作的意见 (试行 )》 (苏教考 (⒛⒁)1号 )、 《关于在全省普通高
校中开展在籍专科学生接读自学考试本科工作的补充意见》(苏教考 (2008)14号 )、 俨专接本

”
工作补充意见实施细则》(苏教考自 (2008)

⒛ 号)文件精神,为进一步加强对在籍专科学生接读自学考试本科工作的管理,为维护家长、学生的合法权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强化
学生法纪观念、责任意识和自律意识,加强管理,创建和谐校园,特制定 《江苏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专接本

”
学校、学生、家长三方协

议书》,由学校与学生、家长三方签订后共同执行。
第一条  学校在学生教育管理中依法行使下列权利
1、 按规定组织生源 ;
2、 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 ;

3、 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实施表彰、奖励或处分 ;
衽、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教育教学活动的非法干涉 :
5、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二条  学校在学生教育管理中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1、 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执行国家教育教学标准,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

2、 依法治校,健全和完善管理制度,规范管理行为 ;
3、 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维护校园正常秩序,保障学生的正常学习和生活 :

4、 建立和完善学生参与民主管理的组织形式,支持和保障学生依法参与学校民主管理 ;

5、 提倡并支持学生及学生团体开展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学术、科技、艺术、文娱、体育等活动 ;
6、 鼓励、支持和指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社会服务和开展勤工助学活动,并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必要的帮助 :

7、 以适当方式为学生及其家长了解学生的学业成绩及其他有关情况提供便利 ;

8、 遵照国家有夫规定收取费用并公开收费项目;
9、 依法接受监督。

第三条  学生在校期间依法享有下列权利
1、  知晓自学考试 “专接本”的性质、学生管理、收费标准、教学与考试管理的要求 ;

2、 参加学校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项活动,使用学校提供的教育教学资源 ;
3、 参加社会服务、勤工助学,在校内组织、参加学生团体及文娱体育等活动 ;
4、  符合规定者可获得相应的学历证书、学位证书;
5、  对在校内受到处分或处理有异议,向学校提出申诉;对学校教职员工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杈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依法提起诉讼 ;
6、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四条  学生在校期间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1、 遵守宪法、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
2、 遵守学校各项管理制度 :
3、 努力学习,完成学校规定学业 ;
在、 严格遵守自学考试的考场纪律 ;
5、  按规定缴纳助学辅导费及有关费用 :
6、  遵守公民道德规范和学生行为规范,尊敬师长,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 ;
7、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五条  家长依法享有的权利
1、 知晓自学考试

“
专接本
”
的性质、学生管理、收费标准、教学与考试管理的要求 :

2、 享有学生在校表现、学习状况及考试成绩等信息的知情权 ;
3、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六条  家长应当履行的义务
1、 督促学生努力学习,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
2、 主动积极与学校联系,了解学生在校表现、学习状况及考试成绩等情况 ;
3、 告知学校关于学生思想品德、学习、生活、身体及在家表现等信息。

第七条 考生应在 “专接本”专业的学制期满后三年内完成对所学专业的学习,取得毕业证书。未能按期毕业的,可转入自学考试面向社
会开考的相同或相近专业继续报考,已通过的课程继续有效,未通过的课程不再计取校考成缋,并须参加面向社会开考专业主考学校组织
的课程实践性环节的考核和毕业论文 (毕业设计)指导与答辩,符合毕业条件的,发给面向社会开考专业主考学校附署的毕业证书,符合
学位授予条件的,向面向社会开考专业主考学校申请学士学位。
第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教育部第 12号令)等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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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要求处理。

考试
“
专接本
”
专业的专科学校和接受自学考试

“
专接本
”
专业教育的学生及家长。

方各执一份。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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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

γ 学生签字 :
联系电话 :

家庭电话 :

家长签字 :

联系电话 :

家庭住址 :

月 日年


